
第 4390號公告 法律執業者條例 (第 159章 )

現公布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業已行使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(第 159章 )第 40G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委
任下列人士為公證人紀律審裁團成員，任期三年，由 2019年 7月 1日起生效：

陳炎波先生
朱仲華先生
劉宏業先生
羅志遠先生
梁 儀女士
廖譚婉琼女士
吳宗權先生
劉永威先生
Mrs. Somporn BEVAN
陳錦華醫生
陳君洋先生
張寶怡女士
高本恩教授
范翠華女士

2019年 7月 12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
 (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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